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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後刑事追訴已是亡羊補牢，緩不濟急。故要求行政院全面清查各級學校兼任、外聘教師

是否有前科記錄，並對受害學生進行心理諮商輔導，同時要求教師應該教導學生如何自保

，事前預防及事情發生後應有之處理及通報方式，務必杜絕相關憾事再度發生。 

（一三○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近來有檢察官以靜坐方式向最高法院

抗議其年初所作有關法院審理刑事訴訟案件時，依職權調查

證據為例外且限於對被告有利之事項之決議。認為檢察官帶

頭鑽法律漏洞、嚴重破壞司法威信，要求院、檢間相關爭議

應由體制內秉持理性，權衡刑事法無罪推定原則等法理解決

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檢察官吳巡龍發起「檢察官六四運動」，獨自前往最高法院靜坐，反對最高法院今年年初

決議依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之原則，確定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只是例外時

為之，而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的前提是對被告之權益有重大關係事項，注重當事人對等就

是刑事訴訟維護公平正義的要旨。造成許多檢察官則認為這是法院的天平朝向被告傾斜，

才有這項司法史上僅見的靜坐。 

二、最高法院位於博愛特區，不在合法集會遊行的範圍內，如果一般民眾到此遊行或是靜坐抗

議，鐵定刑責上身。但是，檢察官「知法犯法」，故意以己身法學專長與實務經驗來鑽取

法律漏洞，報載檢察官們有「行動準則」，意即化整為零、到最高法院散步，連如何「阻

卻違法」都已規劃妥當。檢察官帶頭以「靜坐抗議」為名實則遂行「集會遊行」，如何讓

人民相信檢察紀律與公信力？ 

三、最高院決議的精神是讓法官站在中立的裁判位置，平等看待「檢察官作為原告」以及「民

眾作為被告」，避免受到「被起訴即可能有罪」的偏見影響，把「證明被告有罪」的舉證

責任限縮於檢方，也脫去以往要求法官「站在檢察官這一邊」調查對被告不利事項的責任

。這是「無罪推定原則」的核心。 

四、本次檢察官靜坐之議題，在於院檢雙方對法理見解之分歧，司法爭議，民眾未必看得懂。

檢察官只站在檢察官的本位主義，訴諸體制外、民粹式的途徑大動作抗議，並不能奪得民

眾的同情，對理性解決問題也不會有任何助益，反而造成民眾心中司法信任感下降，損及

司法威信。本席呼籲，相關爭議院、檢間應由體制內秉持理性，權衡刑事法無罪推定原則

等法理解決之。 

（一三一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行政院近日核定，嘉義縣中埔六個村

納入「西拉雅國家風景區」，特表芻議！這是半年內第二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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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風景管理處擴大轄區，本席可以了解，尤其自兩岸開放

觀光後，各縣市鄉鎮區有感於地方觀光效益大幅提升，因而

積極爭取納入國家風景管理處轄區的強烈意願，無不希望藉

由觀光局投入軟硬體建設與宣傳，提振觀光，振興地方經濟

發展與繁榮。但是本席要提醒；當「大家都是『國家』」級

的時候，其結果就跟「零分也能考上大學」一樣。全台各地

瘋狂升格為國家風景區，就跟縣市升格一樣，有「只要位階

提高，資源就會增加」的期待或者是迷思，但國家整體資源

有限，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，不過是一個乾坤大挪移表面遊

戲；更何況，到處都是「國家風景區」，稀有指數下降，反

而可能造成集體貶值。台灣的國家風景區並不一定最有魅力

，反而是一些有特色的小鎮小區，更有吸睛效果。要推廣觀

光，與其大家一起飆「國有」，不如扎扎實實把品質做到最

好。廣設國家風景區，資源被稀釋，台灣將無法打造真正國

家級風景區，更難以吸引國際旅客，有關是否當再慎思考量

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總共有 8 座國家公園、13 個國家風景區、22 個國家森林遊樂區、14 條國家步道系統，

9 個國有林自然保護區，還有一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，「國家級」景點的密度之高，應該可

以打破世界紀錄。「大家都是『國家』」，就跟「零分也能考上大學」一樣，這年頭，在

台灣考不上大學要比考上大學更困難；或許有一天，在台灣要找到不屬於「國家」什麼的

風景區、休閒區，恐怕還不容易。 

二、全台各地瘋狂升格為國家風景區，就跟縣市升格一樣，有「只要位階提高，資源就會增加

」的期待或者是迷思，因為一旦納入國家風景管理處轄區，觀光局就可能會投入軟硬體建

設與宣傳，增加對遊客的吸引力。儘管的確有些地方在納入國家風景區之後，的確有此效

益；不過，必須務實地說，國家整體資源有限，你分配多了，他就分配少了；朝三暮四與

朝四暮三，不過是一個乾坤大挪移表面遊戲；更何況，到哪都是「國家風景區」，稀有指

數下降，反而可能造成集體貶值。 

三、「國家公園」、「國家風景區」、「國家森林遊區」、「國有林自然保護區」等，各有不

同的設立目的。但不論名稱是什麼，時至今日，全都有吸引觀光遊客的使命和任務。惟根

據觀光局的調查，外國遊客在台灣最喜歡的活動是「購物」與「逛夜市」，101 與故宮是最

受歡迎的「景點」；就個別國家的旅客來看，日本人愛逛九份，陸客喜歡日月潭，香港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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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客愛西門町；韓國人覺得五分埔很讚。換言之；台灣的國家風景區並不一定最有魅力，

反而是一些有特色的小鎮小區，更有吸睛效果。 

四、廣設國家風景區，資源被稀釋，台灣將無法打造真正國家級風景區，難以吸引國際旅客。

台灣目前有十三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，幾乎涵蓋所有台灣縣市，而風景管理處轄區不斷擴

大，預算卻年年降低，資源不斷被稀釋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惡性循環的結果；不但既有

轄區維護及建設將被緊縮，更遑論新增轄區的建設和發展，最終不但未符「國家級」水準

，反可能因而同樣沉淪，那豈不更有損「國家」形象，成為『國際級』笑柄。莎士比亞說

：「玫瑰不叫玫瑰，亦無損其芳香。」不是國家風景區，也可有國家、甚至國際水準。要

推廣觀光，與其大家一起飆「國有」，不如扎扎實實把品質做到最好。 

（一三二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兩岸投資保障協議可望在本（6）月底

舉行的第八次「江陳會」簽署，甚表關切！大陸台商目前超

過九萬家，隨著投資案件與範圍擴大，經貿糾紛屢見不鮮，

據海基會統計；自 1991 年至今年 4 月底，共有 4,782 件，其

中人身安全就占了 2,669 件。原前第六次「江陳會」時就準備

簽署兩岸投保協議，但因大陸對其中如「台商羈押 24 小時內

通知家屬與台灣相關單位、P2P 爭端解決等納入投保協議」

等均有所疑慮而滯，惟經雙方努力終均獲致解決。就事實言

；兩岸投保協議不僅超越目前大陸單方面對台商所提供的保

障，也較國際間一般投保協議優惠。然遺憾的是；雙方對若

干細節仍有歧見，如第三地仲裁究竟是在特定地點或多元地

點？究竟是「調處、調解」還是「仲裁」？換言之；上端問

題若不能解決，投保協議之簽署可能又將延宕，本席籲請政

府；應從兩岸長遠利益考量，化異求同，務使投保協議能在

第八次「江陳會」完成簽署，讓台商保障得以升級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兩岸投資保障協議可望在本月底舉行的第八次「江陳會」簽署，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表示「

將納入超越目前大陸單方面對台商所提供的保障」，不僅將台商最關切的人身自由及安全

保障納入規範，也將投資人的商務糾紛納入仲裁解決範圍，同時納入經第三地赴大陸投資

的台商，今後大陸台商將可獲得更全面、更可靠的保障。 

二、在兩岸投保協議中，我方最關切的是人身安全保障和爭端解決機制兩項議題。經過長期協


